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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強制收回事件及提早到期通告
本公佈中所有未界定的詞語跟牛熊證的條款及細則 (「細則」）已界定的詞語具有相同涵義。 

KBC Financial Products International Ltd.（「發行人」）宣佈，就牛熊證於<2008年11月20日>（「強制收回事件日期」）於<09時50分30秒>在聯交所開市前時段（「強制收回事件時間」）發生強制收回事件（「強制收回事件」），而牛熊證已自動到期。因此，聯交所已代表發行人暫停牛熊證買賣，而牛熊證將於強制收回事件日期營業時間結束後撤銷上市地位。發行人將就牛熊證持有人持有的牛熊證的每筆行使數額，根據細則於結算日向每名牛熊證持有人（如過戶登記處於強制回收事件日期存置之登記冊所示）支付強制收回回報（如有）。 

支付強制收回回報（如有）將構成發行人全面及最終履行有關牛熊證的責任。待作出付款後，發行人根據牛熊證於強制收回日後概無對牛熊證持有人承擔任何責任。
市場參與者務請注意，所有強制收回事件後交易將不獲確認，及將由聯交所於<2008年11月20日>或緊隨交易日予以取消。凡提述牛熊證的強制收回事件後交易將指在聯交所開市前時段透過競價進行的牛熊證交易，及於釐定最終參考平衡價格（按照聯交所規則及規例釐定）後進行的所有人手交易。
在聯交所涉及任何強制收回事件後交易的有關參與者（「聯交所參與者」）可參考聯交所透過聯交所參與者電郵系統發佈的成交資料檔案，了解有關強制收回事件的其他資料。有關聯交所參與者必須以強制收回事件時間為限，檢查本身的交易，並就任何已取消的牛熊證交易知會其客戶。倘若存在任何差異，則必須盡快向聯交所提出以作調整。
香港，<200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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